
  

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總說明 

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九十一年

十月九日發布施行，其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六日。茲為有效管理稽核認證團體及明確其行政助手定位，

並規範稽核認證量之核定方式，爰修正本辦法。 



  

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稽核認證團體：指

中央主管機關評選

後委託執行受補貼

機構稽核認證作業

之法人。 
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

清除處理稽核認證

作業手冊（以下簡

稱認證手冊）：指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作為稽核認證作

業執行依據之文

件。 
三、主軸元件：指應回

收廢棄物進入受補

貼機構處理後，依

認證手冊規定，應

具備之物件。 
四、雜質：指回收、處

理業所回收處理之

廢棄物中，非依規

定分類或非屬該項

應回收廢棄物之物

質。 
五、雜質率：指進入回

收、處理場（廠）

之應回收廢棄物經

採樣查驗後，其雜

質的重量或體積占

採樣之比例。 
六、允收標準：指應回

收廢棄物或其經拆

解、壓縮等程序後

之物質，進入處理

業之進場（廠）品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稽核認證團體：指

中央主管機關準用

政府採購法規定程

序擇定並依行政程

序法委託執行受補

貼機構稽核認證作

業之團體。 
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

清除處理稽核認證

作業手冊（以下簡

稱認證手冊）：指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作為稽核認證作

業執行依據之文

件。 
三、主軸元件：指應回

收廢棄物進入受補

貼機構處理後，依

認證手冊規定，應

具備之物件。 
四、雜質：指回收、處

理業所回收處理之

廢棄物中，非依規

定分類或非屬該項

應回收廢棄物之物

質。 
五、雜質率：指進入回

收、處理場（廠）

之應回收廢棄物經

採樣查驗後，其雜

質的重量或體積占

採樣之比例。 
六、允收標準：指應回

收廢棄物或其經拆

解、壓縮等程序後

一、為有效管理，明確規

範僅法人得為稽核認

證團體，且為單純化

名詞定義，爰酌修第

一款。 

二、其餘各款未修正。 



  

質標準。 之物質，進入處理

業之進場（廠）品

質標準。 
第六條 稽核認證團體應

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揮監

督，並依各項應回收廢

棄物之認證手冊執行下

列稽核認證作業： 
一、執行稽核認證作業

前依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處理業管理辦

法及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申請審核管理辦法

規定查核應回收廢

棄物回收、處理業

登記及受補貼機構

資格。 
二、查核受補貼機構之

回收、貯存、清

除、處理等作業程

序應符合該項應回

收廢棄物之回收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

設施標準。 
三、查核受補貼機構有

關應回收廢棄物之

再生料及廢棄物之

數（重）量，並視

應回收廢棄物之性

質追蹤其來源、流

向、用途、運輸里

程、處理費用或其

他相關數據。 
四、查核受補貼機構之

進貨、生產、銷

貨、存貨憑證、帳

冊等相關報表及其

他產銷營運或輸出

入相關資料及應回

收廢棄物、再生料

及廢棄物之庫存量

等，以確認稽核認

第六條 稽核認證團體應

依各項應回收廢棄物之

認證手冊執行下列稽核

認證作業： 
一、執行稽核認證作業

前依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處理業管理辦

法及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申請審核管理辦法

規定查核應回收廢

棄物回收、處理業

登記及受補貼機構

資格。 
二、查核受補貼機構之

回收、貯存、清

除、處理等作業程

序應符合該項應回

收廢棄物之回收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

設施標準。 
三、查核受補貼機構有

關應回收廢棄物之

再生料及廢棄物之

數（重）量，並視

應回收廢棄物之性

質追蹤其來源、流

向、用途、運輸里

程、處理費用或其

他相關數據。 
四、查核受補貼機構之

進貨、生產、銷

貨、存貨憑證、帳

冊等相關報表及其

他產銷營運或輸出

入相關資料及應回

收廢棄物、再生料

及廢棄物之庫存量

等，以確認稽核認

證量。 

一、為明確定位稽核認證

團體為行政助手，應

受本署指揮監督執行

稽核認證作業，爰酌

修第一項序文。 

二、第二項未修正。 



  

證量。 
五、核算受補貼機構應

回收廢棄物之稽核

認證量，並依認證

手冊之規定核算處

理效能及質量平

衡。 
六、稽核認證之異常通

報及後續追蹤處

理。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有關稽核認

證事項。 
稽核認證團體未依

認證手冊辦理稽核認

證，造成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之損失，稽核認證

團體應負責賠償。 

五、核算受補貼機構應

回收廢棄物之稽核

認證量，並依認證

手冊之規定核算處

理效能及質量平

衡。 
六、稽核認證之異常通

報及後續追蹤處

理。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有關稽核認

證事項。 
稽核認證團體未依

認證手冊辦理稽核認

證，造成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之損失，稽核認證

團體應負責賠償。 

第十條 稽核認證團體應

依認證手冊規定之計算

方式，於每月十五日前

彙整前一個月稽核認證

量之相關資料，製表送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作

為由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核發受補貼機構回收清

除處理補貼費之依據。 

第十條 稽核認證團體應

依認證手冊規定之計算

方式，於每月十五日前

彙整前一個月稽核認證

量之相關資料，製表送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作

為由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核發受補貼機構回收清

除處理補貼費之依據。 

為確認稽核認證團體之權

責，且稽核認證量係由其

彙整並計算後，再提供本

署核予受補貼機構，爰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

發現稽核認證團體執行

稽核認證作業有缺失

者，得依下列規定記錄

缺失記點：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記缺失一點： 
（一）評鑑考核成績

未達七十分

者。 

（二）未依第九條規

定於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網頁

登錄查核行程

者。 

（三）未依認證手冊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

發現稽核認證團體執行

稽核認證作業有缺失

者，得依下列規定記錄

缺失記點：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記缺失一點： 
（一）評鑑考核成績

未達七十分

者。 

（二）未依第九條規

定於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網頁

登錄查核行程

者。 

（三）未依認證手冊

一、酌修第一項第一款第

四目文字，理由同前

條。 

二、第二項、第三項未修

正。 



  

規定執行稽核

認證工作者，

按次記缺失一

點。 

（四）未依前條規定

彙整製表送中

央主管機關審

查者。 

（五）未依認證手冊

規定定期輪調

現場稽核認證

人員者。 

（六）現場稽核認證

人員未依認證

手冊規定先完

成訓練者。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記缺失三點： 
（一）評鑑考核成績

未達六十分

者。 

（二）已完成稽核認

證之應回收廢

棄物及主軸元

件應註記而未

註記，且未註

記之應回收廢

棄物數（重）

量超過該批稽

核認證量百分

之一。 

（三）因可歸責於稽

核認證團體之

查核錯誤致造

成中央主管機

關損失者。 

（四）違反第七條規

定者。 

（五）違反第八條規

定者。 

前項缺失點數於三

個月內累計超過六點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終

止合約；於一年內累計

規定執行稽核

認證工作者，

按次記缺失一

點。 

（四）未依前條規定

彙整製表送中

央主管機關備

查者。 

（五）未依認證手冊

規定定期輪調

現場稽核認證

人員者。 

（六）現場稽核認證

人員未依認證

手冊規定先完

成訓練者。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記缺失三點： 
（一）評鑑考核成績

未達六十分

者。 

（二）已完成稽核認

證之應回收廢

棄物及主軸元

件應註記而未

註記，且未註

記之應回收廢

棄物數（重）

量超過該批稽

核認證量百分

之一。 

（三）因可歸責於稽

核認證團體之

查核錯誤致造

成中央主管機

關損失者。 

（四）違反第七條規

定者。 

（五）違反第八條規

定者。 

前項缺失點數於三

個月內累計超過六點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終

止合約；於一年內累計



  

超過二十點者，中央主

管機關除得終止合約

外，該稽核認證團體二

年內不得參加應回收廢

棄物稽核認證團體之評

選。 
稽核認證團體其所

執行之應回收廢棄物稽

核認證工作，經中央主

管機關依前項規定終止

合約者，得由參與該年

度評選之團體，依序遞

補執行稽核認證工作至

原執行期限為止。 

超過二十點者，中央主

管機關除得終止合約

外，該稽核認證團體二

年內不得參加應回收廢

棄物稽核認證團體之評

選。 
稽核認證團體其所

執行之應回收廢棄物稽

核認證工作，經中央主

管機關依前項規定終止

合約者，得由參與該年

度評選之團體，依序遞

補執行稽核認證工作至

原執行期限為止。 
 


